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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联精心筹划“三八”节系列活动
为隆重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4周年，以实际行动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国妇女十一大精神，更好地引导妇女思想、鼓舞妇女斗志、凝聚妇女力量，团结全市妇女为“美丽厦门”做贡献，市妇联提前谋划、精心筹备，在“三八”节期间举办系列活动：
（1）市妇联领导接听“市长热线”，向市民解读妇联相关惠民政策；（2）开展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4周年暨“巾帼建新功，共筑中国梦”优秀女性事迹报告会；（3）组织“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生态文明妇女先行”健步行活动，宣传共建生态文明；（4）组织市直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开展“促进女性就业和发展”专题研讨会，研讨如何促进女性就业和发展；（5）举办“2014年春风送岗妇女就业招聘会”，为促进妇女再就业提供平台；（6）举办多种形式的“妇女维权月”活动，宣传男女平等等基本国策，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市妇联办公室）
福建省新时期家庭工作座谈会在我市召开
2月20日下午，福建省新时期家庭工作座谈会在厦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召开，省妇联主席吴洪芹、副主席陆菁、宣传部部长郑海生等省妇联领导以及厦门市妇联、计生、民政、人社、卫生、教育、文明办、各区妇联等领导和部分专家学者、基层妇女代表等参加了本次座谈会。会议由省妇联主席吴洪芹主持。
在会上，省妇联陆菁副主席介绍了省妇联开展“家庭建设年”的设想和安排，厦门市妇联主席吴亚汝就厦门市开展家庭工作提出了思路和思考，与会人员讨论《福建省关于开展新时期家庭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围绕家庭工作的内容和如何开展新时期家庭工作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省妇联主席吴洪芹认真倾听了每位同志的发言，并和与会同志共同探讨交流。

针对如何做好新时期的家庭工作吴洪芹指出，加强新时期家庭工作，倡导妇女在家庭建设中要当好慈母、孝女、贤妻，并不是要让妇女重新回归家庭，而是要让妇女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半边天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妇女在家庭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吴洪芹表示，省妇联将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积极向省委、省政府就做好新时期家庭工作建言献策。（厦门妇联网）

厦门市妇联第一时间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2月24日上午，厦门市妇联召开主席办公会，原原本本地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妇联上报的工作报告上的重要批示精神，会议由市妇联主席吴亚汝主持，党组成员、中层干部参与了学习讨论。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妇联工作的重要批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妇联工作的肯定和高度重视，体现了党中央对妇女儿童的殷切关怀和浓厚希望，为新时期的妇联工作和建设什么样的妇女组织指明了方向和遵循，令人振奋，鼓舞人心。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国妇女十一大精神的第一年，厦门市妇联将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市委“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战略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贴基层，服务民生，切实把妇联组织建设成为“坚强阵地”和“温暖之家”。（市妇联办公室）

厦门市妇联主席吴亚汝部署市“家庭建设年”活动
2月24日厦门市妇联在组织收听收看了全国妇联“寻找最美家庭”电视电话会议后，市妇联吴亚汝主席根据全国及省妇联的会议精神，在厦门分会场对厦门市妇联今年开展“家庭建设年”的工作进行部署。
吴主席指出家庭是妇联传统的工作领域，也是妇联在服务大局、服务妇女中发挥独特作用的优势所在。开展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富有家庭特点、妇联特色的家庭建设活动，是妇联组织的重要工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国妇女十一大精神，市妇联将今年定为“家庭建设年”。“三八”期间，将全面启动“家庭建设年”系列活动，实施家庭建设行动计划。在“家庭建设年”活动中市妇联将开展包括家庭美德宣传、寻找最美家庭、对台家庭交流、平安家庭创建、家庭就业服务等活动。在会上，吴主席同时对今年三八节市妇联将要开展的几项工作进行部署。

厦门市妇联机关全体干部、各区、街道妇联干部、部分家庭代表、新闻媒体记者等60多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市妇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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